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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

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
桂非公组发〔2019〕7号

关于开展解决民营企业
突出问题百日攻坚行动的通知

各市、县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，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工作

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

讲话精神，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以及自治

区党委、政府《关于着力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意见》，切实为

民营企业解决突出问题，更好促进我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，经

自治区主要领导批准，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决定，

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12 月 30 日期间集中开展解决民营企业

突出问题百日攻坚行动（以下简称百日攻坚行动）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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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思路

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决策

部署，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，聚焦民营企业生产经营

成本偏高、融资难融资贵等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难点痛点问题，

集中时间，集中力量，奋力打一场解决民营企业突出问题攻坚战，

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，促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为建设

壮美广西、共圆复兴梦想作出更大贡献。

二、主要目标任务

在百日攻坚行动期间，对全区民营企业进行一次专题调

研，形成企业名称清单、问题清单、对策清单、责任清单和

成果清单，努力解决七个方面突出问题。

（一）进一步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、随意抽贷

断贷等问题。

（二）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用电用气物流费用等。

（三）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行为，清理、精简涉及民间

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，规范中间环节、中介

组织行为。

（四）进一步解决重点民营企业项目用地紧张问题。

（五）进一步解决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拖欠

民营企业欠款问题。

（六）进一步推动落实减税降费、财政补助等政策。

（七）进一步完善“亲”“清”政商关系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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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明确主体责任。百日攻坚行动实行非公有制经济

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，自治区统筹，市负总责，县（市、区）

承担主体责任，民营企业的 GDP 在哪里核算、税收在哪里缴

纳，就由所在地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负责协调解决问题。自治

区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重点推动解决广西百强民营企

业突出问题，各市也要列出重点民营企业名单，以点带面，

推动百日攻坚行动取得实效。全区各级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

息化、住房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、商

务、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，牵头解决服务类

企业、工业、建筑业、房地产开发业、贸易业和餐饮业等民营

企业的问题和困难，将攻坚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相关责任单位

和领导干部。

（二）深入调查研究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分别组成若

干专责小组，深入到民营企业调研，分别形成民营企业名称

清单、问题清单、对策清单、责任清单，明确解决民营企业

突出问题的责任领导、工作措施和完成时限。

（三）边调查边解决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采取与民营企

业对接沟通、现场办公、召开协调会等方式，第一时间解决

企业问题，能马上解决的，立即解决；不能即时解决的，限

期解决；近期无可能解决的，做好解释，取得企业的理解，

并形成解决问题的成果清单。

（四）开展集中攻坚。各级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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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要挂帅，尽锐出战，创新方法，创新举措，集中时间和

精力，确保解决一批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。各市县各

部门要每半个月报送工作进展情况特别是解决实际问题情

况。自治区、市、县三级非公办要及时反映工作进展情况。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要把开展解决民营企业突出问题

百日攻坚行动作为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践行“两个维护”的重要政

治检验，作为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重要内容，摆

上重要日程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非公有制经

济工作领导小组要承担主体责任，领导小组主要领导负第一

责任，副职领导负直接责任；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、分管领

导和责任部门要尽职尽责，真抓实干，务求实效。

（二）主动担当作为。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，要主动担

当，尽力尽早解决；对职责交叉的问题，各有关单位要主动

对接，主动承担，合力解决；对本级或本部门职责以外的问

题要第一时间上报，提出建议方案，千方百计推动问题早日

解决。要建立同级部门和上下级组织协调解决问题机制，形

成解决民营企业突出问题的强大合力，切实做到问题不解决

绝不放手。

（三）统筹推动“四上”和在建、待建项目建设取得更大进

展。要加强对“个转企、小升规、规改股、股上市”和在建、待

建项目建设的组织领导，调查核准拟“四上”企业名单，调研

分析存在问题和困难，查清原因，精准施策，强化服务和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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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，使“四上”和在建、待建项目建设取得更大进展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充分利用新闻媒体、网站、简报等

宣传攻坚行动主要内容和措施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反映问题，

积极宣传各级各部门经验做法，推出一批攻坚典型。建立民

营企业满意度评价机制，运用微信公众号、问卷调查、网络

调查等方式开展满意度调查。积极回应民营企业关切，广泛

凝聚社会共识，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五）加强检查指导。各级各部门要定期召开专题推进协

调会，及时掌握攻坚进展，找准问题根源，厘清主体责任，

表扬先进，鞭策后进；对组织不力、进展缓慢的单位，要及

时进行约谈。自治区各有关单位和各市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

导小组及成员单位要深入基层调研检查，指导开展攻坚行动。

自治区、市、县非公办及有关部门要建立攻坚台账，实行挂

图作战、事结销号。

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

2019年 9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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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9月 19日印发


